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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山 市 水 务 局

中水函〔2024〕388号

中山市水务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2024004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

宋世堂、卢桂芳等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对市域蓝线规划修订调整的建议》（建议

第 2024004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市自然资源局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你们对我市水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经研究，原则

上吸收采纳有关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全市河湖岸线管控基本情况

蓝线规划是规划主管部门结合河道水域管控、城市绿化空间

布局、建设开发边界控制等多方因素综合编制划定，适用的上位

法律法规是《城市蓝线管理办法》，主要服务于城市建成区，通

过规划空间管控改善人居生态环境，促进城市健康、协调和可持

续发展，市自然资源局是《中山市市域蓝线规划（2020）》的编

制主体和实施主体，该规划 2020年已经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复（中

府函〔2020〕321号）。

《中山市市域蓝线规划（2020）》的编制已采用当时最新的

地形图，按照《城市蓝线管理办法》所规定的各类地表水体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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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了管控要求，对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有不同标准的管理范围，

规划成果与当时的实际情况、河湖岸线规划管控要求相符，且在

编制过程中，已充分衔接各镇街的已批准控规。为保证蓝线规划

有效实施，对于实际确需调整蓝线的，《中山市市域蓝线规划

（2020）》第十六条给出了明确的调整路径，近年在实际应用中，

已有效解决较多沿河建设的问题。

河湖管理范围的主体是水行政主管部门，为有效解决河湖管

理范围不清、土地权属不明导致的侵占河道等问题，中山市水务

局依据法律法规及广东省相关文件划定了河道管理范围，2019年

完成了市级领导担任河长的河道及流域面积 1000平方公里以上河

道的管理范围划定，2020年完成了我市流域面积 50~1000平方公

里河道的管理范围划定，2023年完成了流域面积 50平方公里以下

河道的管理范围划定，相关成果均报市政府批准，且已全部完成

市政府公告。目前，我市所有河道均已完成管理范围划定，该划

定成果是我市河道岸线综合管控的基础依据。

二、关于建议市政府指定一个单位，按照镇街实际情况，重

新修编《中山市市域蓝线规划》，或形成一个内河涌岸线管控的

指导意见的建议答复

吸收采纳。为统一河涌岸线管控，市自然资源局已结合实际

情况，衔接全市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，对我市经批准的蓝线规

划进行了适当修正，建议以河道管理范围划定的河口基准线为管

控基线，同时结合《中山市海岸线、河岸线退让规划管理办法（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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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）》，明确河道两侧退让要求，作为我市今后的内河涌岸线管

控依据。

三、关于在 2023版国土空间规划落地前和蓝线规划修编前，

加快会商解决重点项目涉及蓝线问题、允许历史村落和居民住宅

按控规或已出证红线予以建设的建议答复

吸收采纳。根据《中山市市域蓝线规划（2020）》第十六条：

“在详细规划阶段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在满足蓝线保护和控制要

求，且水面率和行洪要求不降低的情况下，可以通过论证对蓝线

进行适当调整，原则不能缩窄现状河涌河口线断面”；第二十八条：

“在城市蓝线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各类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管

线和其它工程设施，需将工程建设方案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

意”；在具体项目建设过程中，若确需对蓝线进行调整，市水务局

和市自然资源局将进一步加强沟通，按照上述规定，结合控规编

制充分论证，加快推动项目落地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你们对市域蓝线规划修订调整工作的关

心支持。

中山市水务局

2024年 7月 11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刘革，0760-8887210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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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自然资源局。

中山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4年 7月 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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